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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南通医疗保障事业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医保改革指导意见，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在突破中提
速、在改革中深化、在创新中发展——

筑牢医疗保障筑牢医疗保障 守护百姓健康守护百姓健康

2021年11月22日，南通正式上线国家医保信息平台。

2019年1月，市医疗保障局组
建后，承前启后持续推动医保改革
走向纵深，以“覆盖全民”“城乡统筹”
“保障适度”“公平可及”理念构建了
新发展格局，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
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显著提升，铿
锵迈向高质量、有效率、能负担、可
持续的发展新征程。

重大改革蹄疾步稳 政策供给显著提升

为打破医保制度壁垒，立足市级统筹，2015年9
月1日，市政府出台《南通市职工医疗保险办法》《南
通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办法》，明确2016年1月1日
起施行。2016年1月起，全市设市本级、各县（市）、
通州区7个统筹区，全面建立了统一的职工医疗保
险制度，同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居民医疗保
险制度整合并轨，并与大病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相
衔接，建立起了全市统一、城乡一体的居民医疗保险
制度。

2017年10月24日，《南通市职工生育保险办
法》出台，我市职工生育保险从2018年1月1日起，
在全省率先实现市级统筹，生育保险基金实现统收
统支。

2019年11月18日，市政府出台《南通市基本医
疗保险市级统筹实施方案》，从2020年1月1日起，
我市在全省率先实施基本政策、待遇标准、基金管
理、经办管理、定点管理、信息系统“六统一”的基本
医疗保险市级统筹制度。同时，生育保险和职工医
保合并实施，实现参保同步登记、基金合并运行、征
缴管理一致、监督管理统一、经办服务一体化。

截至2021年12月，全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
为252.40万人、482.71万人、153.11万人，基本医保
参保覆盖率达98%以上。至此，我市医疗、生育保险
进入新时代。

照护保险国家试点 示范效应显著提升

2015年9月30日，市政府出台《关于建立基本
照护保险制度的意见（试行）》，将照护保险作为独立
的社会保险“第六险”正式列入我市社会保障制度体
系，2016年6月，南通被确定为全国照护保险制度首
批试点城市。

2019年，照护保险制度在南通的覆盖范围，从
城市扩大到农村、从市区扩大到全市，实现城乡全
覆盖；保障人群从重度失能扩大到中度失能，从失
能扩大到失智，形成了集机构照护、居家服务、照护
补助、辅具支持、预防管控“五位一体”的照护保险

“南通模式”。

经过多年探索，我市基本建立起了长期照护保险
制度体系、服务体系和监管体系，闯出了长期照护保
险一片天，为全国推行这项制度提供了可借鉴、可复
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试点6年来，全市累计享受待
遇7.5万人，居家上门服务300万人次，失能人员及其
家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明显提升。

我市长期照护保险的实施，有效拉动了养老服务
产业的发展，全市新增各类定点照护服务机构超350
家，投资总额近30亿元，从业人员达到1.2万人。

异地就医全国联网 直接结算率显著提升

2016年，全面推进医保经办系统整合并轨工
作，我市实现信息系统的统一，全市医保“一网通
办”、医保“一卡通刷”。

2017年4月，我市首批接入国家跨省异地就医
平台，实现住院费用跨省双向直接刷卡结算。2018
年8月，作为江苏省首批三个试点城市之一，我市实
现与上海市双向门诊费用直接刷卡结算。2021年7
月，实现省内异地双向定点零售药店购药直接刷卡
结算，并与全国所有省份、420个统筹地区所有参保
人群门诊、住院、药店购药的异地就医直接刷卡结
算，门诊直接结算率由95%提高到98%。

目前，全市541家定点医疗机构、2744家定点零
售药店纳入异地就医联网结算，2012年到2021年10
年间，我市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刷卡结算215.48万人
次，发生费用162.91亿元；异地参保人员在我市异地
就医刷卡45.22万人次，发生费用12.83亿元。

三重待遇制度保障 幸福指数显著提升

经过近10年的持续改革、完善优化，全市已形
成了门诊（慢特病、门诊统筹、门诊“两病”用药保
障）、基本医疗（含大额医疗救助）、大病保险、补充保
险、医疗救助等互为补充、相互衔接、梯次减负的三
重待遇综合保障制度。2021年，职工、居民医保住
院范围内报销比例稳定在85%、70%左右。

2021年，我市创新推出与基本医保相衔接的商
业健康保险——“医保南通保”，破解老年人、既往症
病人无商业保险可投的窘境，减轻了重特大疾病家庭
的医药负担，进一步夯实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体系。

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精准实施医保扶贫。2020
年8月，南通在全省率先实现医疗救助市级统筹，将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等10类人群全部纳入医疗
救助对象范围，给予托底保障，并创新建立动态预警
监测机制，定期将年度内个人负担较重的人员信息
转介给相关部门，实现“政策精准找人”。仅2019年
至2021年，全市就有54.72万名参加居民医保和照
护保险的个人缴费由政府全额资助，实现困难群体

“应保尽保”。对于医疗救助对象，在大病保险和照

护保险待遇上给予倾斜，10年间，全市有827.18万
人享受到医疗救助，把习近平总书记“共同富裕路上
一个也不能掉队”的要求落到实处。

落实“六稳”“六保”，2020年1月新冠疫情发生以
来，连续7次降低核酸检测价格，单人单检价格由120
元降至20元，混检降至4元/人次，并免收单纯核酸检
测挂号费。两年多来累计上解新冠疫苗专项资金
8.91亿元，累计支付全市疫苗接种费用1.72亿元。

综合改革支付方式 基金效能显著提升

从2013年到2020年，我市全面推行总额控制
下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2021年，我市成为DRG改
革省级试点城市，在全市49家二级及以上综合医疗
机构试点推行DRG点数法付费改革；全市按病种付
费病种数达419个，按病种付费基金支出占住院基
金总支出稳定在30%左右；畅通“国谈药”双通道，将
193个新增药品纳入我市医保支付范围，2020年至
2021年，全市“双通道”单独支付管理药品增至94
个，支付药品费用9.84亿元，基金实际报销比例达
70%以上，惠及57万人次。目前，我市已构建起了
以总额控制+点数奖励、按病种结算、按床日付费、按
人头付费的“复合式”结算体系机制。

2019年7月，我市先行先试，开辟全国医用耗材
改革“试验田”，率先探索开展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
购价格谈判。到2022年，全市已落实国家、省8批次
300多品种药品，11批次27个品种医用耗材集采，
累计节约采购资金约22亿元。推进公立医疗机构
药品医用耗材阳光采购，引导医疗机构自主选择质
优、价宜的药品耗材，全市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
药品网采率达97%以上，耗材网采率达95%以上。
构建医保支付、费用控制、收入结构变化相衔接的联
动调整机制，2019年以来，调整市级权限医疗服务
项目价格237项，年调增医疗服务收入约8000万
元，调整频次、规模均位全省前列。

多维基金监管体系 安全防控显著提升

我市从2013年到2018年，先后建成远程视频
监控系统，实现大数据智能监控系统全市一体化。
2019年，被列入国家医保智能监控“两试点一示范”
示范点试点城市，高标准构建了1套制度，医保管
理、大数据智能监控、远程视频监控、药品进销存预
警监控、特药管理信息、住院清单智能审核6个系
统，联通移动稽核、定点单位交流2个平台，7支监管
队伍的“1627”全市一体化智能监管新体系。2021
年9月，智能监控示范点终期评定为“优秀”。我市
医保智能监管体系建设实践被收录我国首部医保基
金监管蓝皮书——《中国医疗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发
展报告（2021）》。

市医保局成立以来，通过整合资源、健全机制、
专项整治、联合行动，实现了基金监管由疲于应付到
主动出击、由单打独斗到协同作战、由简单粗放到综

合施策，笼子越扎越牢、越织越密，医疗服务行为进
一步规范，医疗费用快速增长趋势得到有效控制。
2019年至2021年，市本级定点医药机构数量持续增
加，但门诊费用持续三年负增长，住院费用一直稳定
在6%左右。

三年间，我市建成全省首家“医保基金反欺诈宣
教基地”，追回医保基金及违约金、行政罚款2.37亿
元；暂停定点医药机构医保服务290家，解除协议20
家；移交司法、纪检处理135家，信用认定67家；暂停
或解除医保医师资质14人；主动曝光案例311例，持
续保持打击欺诈骗保的高压态势。在国家医保局组
织的2019年度全国职工医保基金运行绩效评价中，
我市位列江苏省第一，全国第五。

全面推进“放管服”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以2019年7月南通医保APP正式上线为标志，
全市医保经办服务阔步迈向智能化，形成“互联网+
医保服务+医疗服务”经办服务新模式，将网上办事
系统、网格服务系统、移动申办系统、信息交流系统、
智能监控系统“五大系统”网联乡镇（街道）、村（社
区）服务平台、各类学校、驻医院医保服务站，实现

“服务不间断，全年不打烊”医保24小时大经办、深
服务线上线下服务新体系，“医保24小时”服务品牌
获全国医保系统优质服务典型案例。

2020年，全市建立了统一的经办服务事项清单
制度，在省32项清单基础上，统一新增照护保险等
特有服务7项，探索外伤医疗费用报销等5件事项承
诺备案办，将异地就医（转诊）、新生儿出生等6件事
项纳入“一件事”，实现四大类32项经办业务“全市
通办”。全面推行“综合柜员制”，构建了“一门引导、
一窗受理、一站服务、一次办结”的集成服务新模式，
全省率先实施“好差评”制度；建设“医保15分钟服
务圈”，延伸服务窗口缩短服务半径，建成省级示范
点3个、市级示范点20个、医院医保服务站32家、基
层服务点7个。

伟大的时代，“十年磨一剑”共筑民生幸福之基，
我市医疗保障制度一体化、待遇均等化、服务同城化
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耿晨 何家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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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职工参保人数

161.97

169.92

176.71

183

187.92

200.17

210.63

226.08

238.83

252.4

居民参保人数

87.11

88.67

89.39

89.47

217.35

521.76

506.8

496.9

489.87

482.71

生育参保人数

91.05

98.43

102.31

107.15

109.67

113.94

117.75

133.36

147.1

156.02

（2016年居民开始加新农合）

照护保险国家试点，市民在机构享受照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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